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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助函〔2023〕3号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年高校毕业生
学费补偿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根据《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实施细则》（见附件）

有关要求，现就做好我省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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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实施细则

省教育厅

2023年 3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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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苏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引导和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面向苏北基层单位工

作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高校应届毕业生于毕业次年 6月 30日前，与苏北基

层单位办理就业手续（签订劳动合同、聘用合同或录用通知）实

际到岗并连续就业达 36个月以上（含 36个月），且就业单位连

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由政府一次性返还其攻读最后学历期

间（以下简称“在读期间”）所缴纳的学费。在读期间获得国家助

学贷款资助的学生,应将所获返还资金首先用于偿付国家助学贷

款本息。

第三条 毕业生是指省内外（不含境外）全日制普通高校、

独立学院，以及招收全日制普通学生的成人高校中的全日制本专

科生（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、研究生应届毕业生。定向、委

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。

第四条 学费补偿政策实施范围包括以下县（市、区）的农

村地区（不含县级政府驻地乡级行政区）∶徐州、淮安、盐城、

连云港和宿迁五市所辖各县（市），以及徐州市铜山区、淮安市

淮阴区、淮安区和洪泽区、连云港市赣榆区、宿迁市宿豫区、盐

城市大丰区。

第五条 “基层单位”指在政策实施范围内从事公共服务的机






